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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和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机分会（ＳＡＣ／ＴＣ６３／ＳＣ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盘锦远东锦星化工有限公司、盘锦市标准化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秀仁、姜勇、李影、刘桂娟、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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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基亚砜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二甲基亚砜的符号和缩略语、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

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由甲醇与二硫化碳（或甲醇与硫化氢）合成二甲基硫醚，再经纯氧氧化精制而得的二

甲基亚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ｅｑｖＩＳＯ７８０：１９９７）

ＧＢ／Ｔ６０１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ＧＢ／Ｔ６０３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ＩＳＯ６３５３１：１９８２，ＮＥＱ）

ＧＢ／Ｔ１２５０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ＧＢ／Ｔ３７２３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ｉｄｔＩＳＯ３１６５：１９７６）

ＧＢ／Ｔ６２８３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卡尔·费休法（通用方法）（ｅｑｖＩＳＯ７６０：１９７８）

ＧＢ／Ｔ６４８８　化工产品折光率测定法

ＧＢ／Ｔ６６７８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ＧＢ／Ｔ６６８０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试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ｅｑｖ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

ＧＢ／Ｔ７５３３　有机化工产品结晶点的测定方法（ｎｅｑＩＳＯ１３９２：１９７７）

ＧＢ／Ｔ９７２１　分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紫外和可见光部分）

ＧＢ／Ｔ９７２２　化学试剂　气相色谱法通则

ＧＢ／Ｔ９７３６　化学试剂　酸度和碱度测定通用方法（ｎｅｑＩＳＯ６３５３１：１９８２，ＧＭ１３）

３　符号和缩略语

３．１　产品英文拼写：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ｏｘｉｄｅ

３．２　分子式：（ＣＨ３）２ＳＯ

３．３　缩略语：ＤＭＳＯ

３．４　化学分子结构式：ＣＨ３



Ｓ

Ｏ

ＣＨ ３

３．５　相对分子质量（按２００５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７８．１３

４　要求

４．１　外观为无色透明液体或晶体，无味或微有气味。

４．２　二甲基亚砜应符合表１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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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技术要求

项　　目
指标

优等品 一等品

结晶点／℃ ≥ １８．１０ １８．００

酸值（以ＫＯＨ计）／（ｍｇ／ｇ） ≤ ０．０３ ０．０４

透光度（４００ｎｍ）／％ ≥ ９６．０

折光率（２０℃） １．４７７５～１．４７９０

杂质的质量分数／％ ≤ ０．１０ ０．１５

水的质量分数／％ ≤ ０．１０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警示

试验方法规定的一些试验过程可能导致危险情况，操作者应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

５．２　一般规定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ＧＢ／Ｔ６６８２规定的三级水。

分析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ＧＢ／Ｔ６０１、ＧＢ／Ｔ６０３的规

定制备。

５．３　气味和外观的测定

５．３．１　气味用嗅觉检测。

５．３．２　于５０ｍＬ具塞比色管中，加入适量液体样品，在白色背景下目视，以蒸馏水为参照，不得更深

（样品若为晶体，则将样品放置至溶化同法比较）。

５．４　结晶点的测定

按ＧＢ／Ｔ７５３３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０．１℃。

５．５　酸值的测定

按ＧＢ／Ｔ９７３６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５．５．１　原理

样品中的游离酸与氢氧化钾发生中和反应，根据氢氧化钾标准滴定溶液消耗量可计算出游离酸值。

ＲＣＯＯＨ＋ＫＯＨ＝ＲＣＯＯＫ＋Ｈ２Ｏ

５．５．２　仪器

５．５．２．１　微量滴定管：２ｍＬ，分刻度为０．０１ｍＬ；

５．５．２．２　三角烧瓶：２５０ｍＬ。

５．５．３　试剂

５．５．３．１　氢氧化钾标准滴定溶液：犮（ＫＯＨ）＝０．０５ｍｏｌ／Ｌ；

５．５．３．２　酚酞指示液：０．１ｇ／Ｌ。

５．５．４　分析步骤

５．５．４．１　称取约５０ｇ样品，精确至０．０１ｇ，置于预先备有１００ｍＬ水的三角烧瓶中，加２～３滴酚酞指

示液，用氢氧化钾标准滴定溶液滴定，滴定到出现粉红色保持１ｍｉｎ不褪色为终点。

５．５．４．２　在测定的同时，按与测定相同的步骤，对不加试料而使用相同数量的试剂溶液做空白试验。

５．５．５　结果计算

酸值以中和１ｇ试样所需氢氧化钾的质量（毫克数）狑１ 计，数值以毫克每克（ｍｇ／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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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式（１）计算：　

狑１ ＝ （犞－犞１）×犮×犕／犿 …………………………（１）

　　式中：

犞———试料消耗氢氧化钾标准滴定溶液（５．５．３．１）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１———空白试验消耗氢氧化钾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犮———氢氧化钾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犕———氢氧化钾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犕＝５６．１）；

犿———试样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０．００１。

５．６　透光度的测定

按ＧＢ／Ｔ９７２１中规定的方法测定。采用５ｃｍ光程的比色皿，以蒸馏水作参比，波长选定４００ｎｍ。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０．２％。

５．７　折光率的测定

按ＧＢ／Ｔ６４８８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０．０００３。

５．８　杂质含量的测定

５．８．１　方法提要

用气相色谱法，在选定的工作条件下，样品经汽化通过色谱柱，使其中各组分得到分离，用氢火焰离

子化检测器检测。根据面积归一化法测定杂质的含量。

５．８．２　试剂

５．８．２．１　聚乙二醇２０Ｍ（固定液）；

５．８．２．２　白色硅烷化载体：０．１８ｍｍ～０．１５ｍｍ（８０目～１００目）；

５．８．２．３　氢气：体积分数不低于９９．９％，经硅胶与分子筛干燥、净化；

５．８．２．４　氮气：体积分数不低于９９．９％，经硅胶与分子筛干燥、净化；

５．８．２．５　空气：经硅胶与分子筛干燥、净化。

５．８．３　仪器

５．８．３．１　气相色谱仪：配有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整机灵敏度和稳定性符合ＧＢ／Ｔ９７２２中的有关规定；

５．８．３．２　记录仪：色谱数据处理机或色谱工作站；

５．８．３．３　进样器：微量进样器，１μＬ或５μＬ。

５．８．４　色谱柱及典型色谱操作条件

推荐的色谱柱和典型色谱操作条件见表２。典型色谱图见图１。其他能达到同等分离程度的色谱

柱和色谱操作条件也可使用。

色谱柱在首次使用前应进行老化处理。

表２　推荐的填充色谱柱及典型色谱操作条件

色谱柱材质 不锈钢

柱长／ｍ １．５

柱内径／ｍｍ ３

载体∶固定液 １００∶１０（质量比）

载气 氮气

载气流量／（ｍＬ／ｍｉｎ） ３０

空气流量／（ｍＬ／ｍｉｎ） ３００

柱温／℃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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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汽化室温度／℃ ２３０

检测器温度／℃ ２３０

进样量／μＬ １

　　１———未知物；

２———二甲基亚砜；

３———二甲基砜。

图１　典型色谱图

５．８．５　分析步骤

启动气相色谱仪，参照表２所列色谱操作条件调试仪器，稳定后准备进样分析。

用进样器进样分析，用色谱数据处理机或积分仪处理计算结果。

５．８．６　定量方法

面积归一化法。

５．８．７　结果计算

杂质的质量分数狑２，数值以％表示，按式（２）计算：

狑２ ＝
∑犃犻

∑犃
×１００ ……………………（２）

　　式中：

∑犃犻———各杂质组分峰面积之和；

∑犃———所有组分峰面积之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０．０１％。

５．９　水分的测定

按ＧＢ／Ｔ６２８３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０．０１％。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本标准第４章的所有项目均为出厂检验项目。应逐批进行检验。

６．２　二甲基亚砜产品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生产厂应保证每批出厂产品都符合本标准

的要求，并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和厂址、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或批号、质量

等级、净含量和本标准编号等。

６．３　以每一贮罐或连续生产的实际批为一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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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采样按ＧＢ／Ｔ３７２３、ＧＢ／Ｔ６６７８和ＧＢ／Ｔ６６８０的规定进行。本品在１８℃以下贮存时形成晶体，

此时取样检测，需将产品在适宜的温度环境中放置至溶化，再进行取样检测。所采试样总量不得少于

１Ｌ。将样品充分混匀后，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带磨口塞的玻璃瓶中，贴上标签，注明生产厂名称、产

品名称、批号、规格、采样日期和采样者，一瓶供分析检验用，另一瓶保存备查。

６．５　检验结果的判定应按ＧＢ／Ｔ１２５０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检验结果中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

本标准的要求时，桶装产品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单元中采样进行检验，罐装产品应重新多点采样进行

检验。重新检验的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７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７．１　标志

产品包装容器上应涂有牢固的标志，其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和本标准编号，包装容器上

还应有符合ＧＢ／Ｔ１９１规定包装运输图示标志。

７．２　包装

产品应用清洁的塑料桶或不锈钢罐密封包装，不得接触铁、胶等材料，每桶净含量为２００ｋｇ±

０．５ｋｇ或２２５ｋｇ±０．５ｋｇ或按用户要求包装。

７．３　运输

运输中，必须保证密封、防水。

７．４　贮存

可在露天贮存，但要保证密封、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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